锡署环审书[2017]20号

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

关于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巴77-巴101井区产能地面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巴77-巴101井区产能地面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申请》及附送的由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巴77-巴101井区产能地面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委托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估。结合锡林郭勒盟生态委员会《关于内蒙古二连盆地巴音都兰凹陷油气勘查项目审查意见》（锡生态审字[2016]214号）和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关于华北油田二连分公司巴77-巴101井区产能地面建设工程环境保护初审意见》（东环初审[2017]01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巴音都兰凹陷北洼槽，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位于呼布钦高毕镇314°方位13.4km处，距宝一联合站约46km，距雅一联合站约43km。巴77区块2016年上报探明含油面积1.56km2，探明地质储量78.42×104t；巴101区块2016年上报探明含油面积3.21km2，地质储量794.62×104t。工程占地54.706hm2，其中永久占地12.543hm2、临时占地42.163hm2。井区现有13口探井，工程规划建设油水井80口，其中油井60口，水井20口，新建拉油注水站一座。项目劳动定员为6人。项目总投资17521.1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0.1万元，占总投资的1.7%。

石油化工工业是国家“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行业，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第一类中第七条第1款“常规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采”的规定，本项目为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规定的各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项目建设期建设单位根据自身技术力量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组织开展环境监理工作，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及生态治理工程与主体工程“三同时”。
    2、加强油水集输设施的密闭性，采取油井井口密闭措施，定期检修集输线路的阀门、油气泵等设备，减少烃类气体无组织排放；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原油稳定装置的运转，减少烃类的逸散。
    3、钻井作业过程需剥离地表时要合理安排采挖顺序，表土单独堆放，用于复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材料运输和装卸以及拉油、洗井、修井运输车辆对道路沿线带来的扬尘污染，降低对运输道路沿线居民正常生活的不利影响。车辆要按照规定的道路定线行驶，禁止随意碾压草原，破坏地表植被。
    4、钻井废水要进入井场泥浆池，采油、修井、洗井废水定期集中处理后回注地层，水质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5、钻井过程产生的岩屑，废泥浆要在成井后及时进行无害化固化稳定处理。落地原油要委托有处置资质和能力的单位及时清理回收，集中处理。

    6、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做好井场泥浆池防护和防渗处理，完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提高事故风险防范和污染控制能力。

    7、严格执行《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委托有资质环境监测部门定期对企业污染源进行监测，为环境保护部门提供管理依据。

    8、你公司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落实建设单位内部环境管理的部门、人员和制度，进一步明确环境保护责任，统筹推进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9、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重新审核。　
10、请建设单位在环评文件得到批复后20日内，将《报告书》及批复文件送达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和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各一份。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

2017年12月26日

抄送：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